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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以邮件、 书面形

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董事八人，符

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张亦斌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与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市亨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创宇富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厚石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腾益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城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

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睿信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正西商贸服务中心、上海易泓鑫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江苏五岳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彭浩、冯章茂、李咸刚、寿稚岗、勇晓京、方明东、赵海奇、陈君

莲、程小兵、陈明静、尚巍巍、吴朝成、陈军云、郭雪燕、杨三军、章子麟、楼今女、章子玺、鲍嘉龙、胡丽娟、

胡志滨、张明、袁丽、杨宇鹏、古少明、林桂香、柴树风、程瑞生、邓诗维、陈少忠、黄勇、王政翔、王强等签订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

出资入伙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全体合伙人对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７

，

９００

万元。 其中，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的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２．３８２４％

。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不会对本公司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投资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３

的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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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汇公司”）系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汇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与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亨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创宇富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厚石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腾益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城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睿信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正西商贸服务中心、上海易泓鑫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江苏五岳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彭浩、冯章茂、李咸刚、寿稚岗、勇晓京、方明东、赵海奇、

陈君莲、程小兵、陈明静、尚巍巍、吴朝成、陈军云、郭雪燕、杨三军、章子麟、楼今女、章子玺、鲍嘉龙、胡丽

娟、胡志滨、张明、袁丽、杨宇鹏、古少明、林桂香、柴树风、程瑞生、邓诗维、陈少忠、黄勇、王政翔、王强等

签订《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海汇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入伙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富海基金”）。

２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全票

８

票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各方介绍

１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芜湖市渡春路

３３

号

注册号：

３４０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４４８０

２

、深圳市亨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１９

号港安大楼

７

层

Ｃ

单位

Ｃ２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０６０２２５１３２７

３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１８

号

１６

层

Ｃ１

单元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６３５７

４

、天津创宇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Ｃ１７８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１５００

５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东大街解放市场

６

号

注册号：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１７１７１

６

、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注册号：

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４３

７

、上海厚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４７

层

０１

、

０７

单元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１６４

８

、深圳市腾益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工业区奥士达路中汽南方大楼四楼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４６０２２５４６１３

９

、浙江城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虎跑路

３９

号

５

幢一层

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９８８８

１０

、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

３８８

号新天翔商业广场

２

幢

１００９

室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１７４６５９

１１

、湖南睿信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建湘南路

１５４

号天心城

７０１

室

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９５９

１２

、上海正西商贸服务中心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运粮小区

２８８

号

３

幢

２０８－１

（崇明森林旅游园区）

注册号：

３１０２３００００４４１００１

１３

、上海易泓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支路

２８

号

３０２１

室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４２３６８

１４

、江苏五岳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下关区商埠街

２７

号悦苑饭店

１６２

房间

注册号：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８３

１５

、彭浩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文华路

３

号

１４

栋

２０４

房

１６

、冯章茂

住址：山西省孝义市驿马乡西窊野村

０１７

号

１７

、李咸刚

住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友谊大街

４０

号

１８

、寿稚岗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１０６３

号香蜜湖水榭花都鸣翠居

２

栋

２５Ｄ

１９

、勇晓京

住址：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朝阳路

１４５

号

４０１

室

２０

、方明东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六区湖景居

Ａ

栋

２３Ｆ

２１

、赵海奇

住址：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巴克什营镇巴克什营村中心街一号

２２

、陈君莲

住址：浙江省三门县亭旁镇网厂巷

３

号

２３

、程小兵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碧荔花园碧桂阁

Ａ

单元

６０４

房

２４

、陈明静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路北

１８

栋

４０４

２５

、尚巍巍

住址：杭州市下城区绿洲花园

１１

幢

３

单元

３０２

室

２６

、吴朝成

住址：深圳市福田区园岭新村

９７

栋

１０２

２７

、陈军云

住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洪三路

３４３

号

２８

、郭雪燕

住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郭坑镇郭坑村郭坑

３６１

号

２９

、杨三军

住址：浙江省三门县亭旁镇网厂巷

３

号

３０

、章子麟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３００１

号

３１

、楼今女

住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门街道洞桥底

３９

号

３２

、章子玺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３００１

号

３３

、鲍嘉龙

住址：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东华牌弄

８１

号

１

幢

９０１

室

３４

、胡丽娟

住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城门街

２０１

号

３５

、胡志滨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景新花园景曦阁

Ｂ２９Ｅ

３６

、张明

住址：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呼得木林大街二号街坊

１２

栋

２

单元

２７

号

３７

、袁丽

住址：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建设小区

６８

号

３８

、杨宇鹏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新港鸿花园

１５

栋

７０１

３９

、古少明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红花园

４２

号

４０

、林桂香

住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内大街

２７６

号

４１

、柴树风

住址：辽宁省凌源市红山街

１１－２

段

２５４７

号

４２

、程瑞生

住址：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育才东苑

１

幢西单元

３０１

室

４３

、邓诗维

住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钟楼街

７３

号

１

单元

３

楼

１

号

４４

、陈少忠

住址：江苏省江阴市虹桥三村

２５

幢

３０４

室

４５

、黄勇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

６８

号院

６

号楼

９０５

号

４６

、王政翔

住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天骄园

１－７－６０１

４７

、王强

住址：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绿杨村公寓

７０

号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共同出资发起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１

、名称：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芜湖市渡春路

３３

号房屋

－１

。

３

、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现金出资。

４

、认缴出资额：全体合伙人对东方富海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７

，

９００

万元。

５

、企业类型：合伙企业

６

、经营范围：

（

１

）股权投资业务；

（

２

）创业投资业务；

（

３

）股权投资及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４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５

）参与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６

）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７

、合伙目的：东方富海基金全体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之目的为从事创业投资，即通过向具有良

好成长性和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

／

或债权投资，以期所投资企业发展成熟后通过

ＩＰＯ

上市、股

权转让或实现债权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获得资本增值收益。

８

、全体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比（

％

）

１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４

，

０００ ２．３８２４

２

深圳市亨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

，

０００ ５．９５５９

３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５．９５５９

４

天津创宇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

，

０００ ５．９５５９

５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３．５７３６

６

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 ２．９７８０

７

上海厚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２．９７８０

８

深圳市腾益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 ２．９７８０

９

浙江城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３００ ２．５６１０

１０

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２．３８２４

１１

湖南睿信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７８６８

１２

上海正西商贸服务中心

３

，

０００ １．７８６８

１３

上海易泓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

，

７００ １．６０８１

１４

江苏五岳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１５

彭浩

１０

，

０００ ５．９５５９

１６

冯章茂

７

，

０００ ４．１６９１

１７

李咸刚

５

，

０００ ２．９７８０

１８

寿稚岗

５

，

０００ ２．９７８０

１９

勇晓京

５

，

０００ ２．９７８０

２０

方明东

４

，

０００ ２．３８２４

２１

赵海奇

４

，

０００ ２．３８２４

２２

陈君莲

３

，

０００ １．７８６８

２３

程小兵

２

，

５００ １．４８９０

２４

陈明静

２

，

２００ １．３１０３

２５

尚巍巍

２

，

２００ １．３１０３

２６

吴朝成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２７

陈军云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２８

郭雪燕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２９

杨三军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０

章子麟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１

楼今女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２

章子玺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３

鲍嘉龙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４

胡丽娟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５

胡志滨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６

张明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４４

陈少忠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４５

黄勇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４６

王政翔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４７

王强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总计

１６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４３

邓诗维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７

袁丽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８

杨宇鹏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３９

古少明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４０

林桂香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４１

柴树风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４２

程瑞生

２

，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２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投资人签署的《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内容主要针对筹备发起

设立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而确定，有关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１

、设立依据：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各投资方根据《合伙企业法》、《创业投资企业

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约

定的条款和条件，共同设立的一家有限合伙企业。

２

、认缴出资额及出资缴付：全体合伙人对东方富海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７

，

９００

万元。其中，

海汇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

２．３８２４％

。 各合

伙人的出资在两年内分三期缴付，其中首期缴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３０％

，二期缴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３０％

，三期

缴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４０％

。 各期认缴出资的缴付时间间隔原则上不低于

６

个月。

３

、合伙人：指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指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人，东

方富海基金唯一的普通合伙人亦为东方富海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该唯一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

即为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指根据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以其认

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之合伙人。

４

、管理费用：在东方富海基金经营期限内，东方富海基金按管理费计算基数的

２．５ ％／

年支付管理费；管

理费计算基数为总认缴出资额扣减该计费期起算之前已退出项目的原始投资成本。

５

、投资限制：

（

１

）未经咨询委员会同意，东方富海基金的全部现金资产只能进行闲置资金增值投资，不得主动投资于

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股票等。

（

２

）未经咨询委员会同意，东方富海基金对同一被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不得超过总认缴出资额的

２０％

。

（

３

）未经咨询委员会同意，东方富海基金存续期间内不得举借债务、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

４

）经咨询委员会同意，东方富海基金可以参与有政府引导基金参与设立的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或股权

投资基金。 其出资总额不得超过东方富海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３０％

。

６

、收益分配：东方富海基金取得的项目投资的现金收入不得用于再投资（现金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利息、

股息、红利、股权转让所得、股票出售所得等），应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约定向合伙人进行分配。

东方富海基金取得项目投资的可分配现金收入首先用于分配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然后用于分配普

通合伙人的实缴出资，在东方富海基金各合伙人均收回实缴出资的前提下：如东方富海基金的年均投资收

益率大于

１０％

， 则全部利润的

８０％

由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

２０％

作为业绩奖励分配给普通合伙

人；如东方富海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小于或等于

１０％

但大于

８％

，则全部利润中按年均投资收益率

８％

计

算出来的金额由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剩余部分作为业绩奖励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如东方富海

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等于或小于

８％

，则全部利润由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

７

、所得税：根据《合伙企业法》之规定，东方富海基金并非所得税纳税主体，合伙人所获分配的资金中，

在投资成本收回之后的收益部分，由各合伙人自行按相关规定申报缴纳所得税，如法律要求东方富海基金

代扣代缴，则东方富海基金将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代扣代缴。

８

、亏损和债务承担：东方富海基金的亏损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共同分担。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

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东方富海基金的债务承担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东方富海基金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９

、违约责任：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应当依法或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伙人未能按

照约定的期限出资的，按照前述第

２

条的约定承担责任。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

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近年来我国持续高速成长的经济和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为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

机会。 海汇公司与其他四十六位合伙人共同设立东方富海基金的目的为从事创业投资，即通过向具有良好

成长性和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

／

或债权投资，以期所投资企业发展成熟后通过

ＩＰＯ

上市、股权转

让或实现债权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获得资本增值收益。海汇公司通过参股设立东方富海基金，以期获得其

稳健成长带来的投资回报，增强海汇公司的盈利能力。

２

、创业投资具有一定的自身经营性风险，受国内外经济政策、行业政策及资本市场本身运行规律等因

素的影响，属于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行业。 同时，创业投资也面临被投资企业的业务经营风险。

３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汇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７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元

９

，

２６９．６０

万元 下降

４６％－－８９％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６－０．０２９９

元

０．０５５５

元 下降

４６％－－８９％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由于受国内外需求不足影响，特别是建筑用钢材受房地产投资放缓影响，销售低

迷，价格下降，公司主营产品中建筑用钢材比例大，受此轮冲击更大，造成公司第三季度亏损

２．０８

亿

元，前三季度累计亏损

５４３７．８６

万元。 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市场回暖以及公司通过克服短板，深挖潜力，

精益管理，扭转了前三季度亏损的不利局面，全年预计实现净利润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2011

年

1

月

2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1-003

债券代码：

126008

债券简称：

08

上汽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净增长

100%

以上；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公司

200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91,932,979.84

元；

2

、公司

2009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1.006

元。

三、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2010

年度，公司整车销量超过

358

万辆，同比增长

31.48%

。

四、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291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

2011－004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区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较

2009

年同期下降

95%

左右。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923,638.8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1.1154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10

年度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投资收益减少、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1-002

证券代码：

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H

股）

关于中国南车集团对南方汇通

有关承诺事项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接到大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关于对南方汇通进行重组的有关

承诺事项的函》。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

中国南车集团确定将本公司作为其从事机车、客车、货车、动车组、城轨地铁车辆及重要零部件的研

发、制造、销售、修理和租赁，以及轨道交通装备专有技术延伸产业等业务的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2.

中国南车集团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通过资产购并、重组等方式，将其持有的南方汇通股权进行处

置，并在取得南方汇通相应资产后，向本公司转让取得的货车业务相关资产。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1-004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

(

周五

)

上午

11:00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江苏省苏州市阳澄湖中路

31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

席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5

名，现场参会董事

4

名，通讯方式参会董事

1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钱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

整改报告的议案》；

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询。

二、公司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具体内容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询。

三、公司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印章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 《印章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供投资者查询。

四、公司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

投资者查询。

五、公司以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决议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请详见公司

2011-007

号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 � �公告编号：

2011-005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公司字

[2007]28

号）文《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

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及江苏证监局（苏证监公司字

[2010]434

号）文《关于开展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通知》等文件传达的精神和要求，公司成立自查小组，董事长作为第一负责人，

认真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公司设立了专门的电话、传真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接

受了江苏证监局的现场检查。 根据公司自查、江苏证监局的检查结果，公司对治理方面尚需改进的地方

进行了认真的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开展情况

1

、 成立公司治理专项工作小组

2010

年

10

月，公司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学习公司治理相关文件，并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董事会秘

书为具体负责的公司治理专项工作小组，确保专项治理活动的顺利开展。

2

、 开展公司治理自查工作

2010

年

10

月期间，公司首先组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相关部门人员学习公

司治理方面的相关文件，之后对照《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自查事项》的各项内容和公司治理实

际情况认真进行了公司治理情况自查工作。

3

、 制定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则制度，对

"

公司

基本情况、股东状况

"

、

"

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

、

"

公司独立性情况

"

、

"

公司信息透明度情况

"

和

"

公司治理创

新情况

"

等多个方面逐项进行自查，并针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制定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4

、 董事会审议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201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

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此外，根据自查情况和整改计划，公司制订了《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在该次会

议中一并通过。 相关公告及文件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公司设立

了专门的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和网络平台，以收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评议。

5

、 接受江苏证监局现场检查

2010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2

日，江苏证监局对公司

"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进行了现场检查。 江苏

证监局根据检查情况对公司发出了 《关于对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的综合评价和整

改意见的函》（苏证监函

[2010]412

号，以下简称

"

整改意见函

"

）。 公司根据整改意见函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完善内控制度。

二、对公司自查发现的问题的整改情况

根据《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公司对以下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按计划完成了整改。 具体如

下：

1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整改情况：公司将积极创造条件，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完善日常例会沟通程序，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计划积极跟进， 如通知独立董事来参加公司重

要的经营会议、定期向独立董事汇报公司的业务开展情况等，保证各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能及时了解

和掌握公司各项业务的进展情况，完成各专门委员会的年度工作计划。 另外，公司在进行重大决策和董

事会会议召开前，根据议案的性质召开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积极征求专门委员会在公司发展战略、

高管人员选聘、高管绩效考核、内控及内部审计等方面的专业意见，充分发挥独立的专业职能，提高公司

科学决策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2

、 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整改情况：

2010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2

月期间，公司对内部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梳理，修订和完善各项

公司各部门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

2010

年

11

月

22

日，公司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人员及

各部门主要管理人员进行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内容的培训。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严格按照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要求，制定了

2011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

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审议通过。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是一项持续性的日常工作，公司内审部门将在日后工作中不

断加强公司内审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谨性，逐步形成一套权责明确、管理严格、控制有效的运行机制。

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政策学习有待进一步加强，进一步提高规范意识、

诚信意识和自律意识：

整改情况：

2010

年

11

月

18

日，董事会秘书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认真学习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对公司的董

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进行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募集资金管理》等三方面内容

的培训。

公司也积极参加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组织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学习与培训，并与上级监管部门保

持畅通联系，将外部培训与自身提高相结合，努力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意识、诚信

意识和自律意识，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避免违规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动公司规范运作。

4

、 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及交流，保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整改情况：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规定，做

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在做好通过电话、接待来访等方式回答投资者咨询工作的同时，公司安排专人

随时关注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专栏、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公司邮箱，及时回复相关提问，及时回复董

秘邮箱中投资者提出的问题。

为避免信息披露违规风险，在接待证券机构投资者等调研工作时候，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要求，建立完备的调研活动档案。

5

、 公司尚未根据相关规定制定《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整改情况：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中审议通过了《独立

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并按规定进行了披露，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年报披露工作中的作用，提高年报信息披露的质量。

三、对公众评议提出的意见或建议的整改情况

在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公司和江苏证监局没有收到社会公众的评议意见或建议。

四、对江苏证监局所提出的整改建议的整改情况

根据整改意见函，公司在以下方面需要进行整改：

(

一

)

公司需要进一步规范三会运作

1

、 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存在不足，会议记录未见计票人、监票人的有关情况，违法公司《章程》第

七十二条的规定：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第七十二条关于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记载内容的若干要

求，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在今后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过程中，按要求以保证会议记录的完整性。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2

、 股东大会监票过程存在不足，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律师参与监票，违反公司《章程》

第八十八条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第八十八条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条的有

关规定，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确保类似问题不再重复出现，切实加强会议记录档案的管理工作。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3

、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未披露董、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违法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七条和《公司章程》第五十六的有关

规定，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在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监事选举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充分披露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或明确指明董事、监事候选人详细资料的查询方式。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4

、 公司股东大会未设有

"

股东大会发言

"

议程，违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九的规定：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股东大会设

"

股东

大会发言

"

议程，认真做好股东的大会发言记录，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权利。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5

、 部分董事会的召开通知的实际发出日距董事会召开日的间隔时间较短，违法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合理

协调董事会会议召开时间，并按规定及时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确保类似问题不再重复出现。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6

、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召开会议的次数有限，讨论议题范围较小，会议纪要记录不完整，公司

应当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 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和日常管理中的积

极作用，同时做好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纪要：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按照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强化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的职责，完善日常例会沟通程序。 公司在进行重大决策和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根据议案的性质召开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积极征求专门委员会在公司发展战略、高管人员选聘、高管绩效考核、内控及内

部审计等方面的专业意见，充分发挥独立的专业职能，提高公司科学决策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7

、 公司在保存材料的真实、完整性方面需要改进，如公司的三会记录均采取活页纸形式，未能集中

装订或采取记录本的形式：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起更换

"

三会

"

记录本，严格执行

"

三会议事规则

"

的相关规

定，采用手写方式记录三会召开情况，确保三会记录保存的规范、真实和完整。

(

二

)

公司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1

、 公司尚未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48

号公告的要求建立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公司应当及时

建立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制定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在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中审议通过，全文将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 公司《印章管理制度》中未规定印章使用的具体签批流程，公司应当修订制度，明确签批权限及

流程：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制定了《印章管理制度》，在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中审议通过， 全文将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3

、 公司尚未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证监会字

[2006]92

号）有关要

求，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制止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具体措施等内容，公司董事会也

未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

"

占用即冻结

"

的机制。 公司应当修订章程，公司董事会应当建立对大股东所持

股份

"

占用即冻结

"

机制等防止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切实可行

的长效机制：

整改情况说明：已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建立了对大股东所持股份

"

占

用即冻结

"

的机制，明确了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具体措施及相关责任人追究制度。 《公

司章程》修正案已在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中审议通过，并提交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 公司将严格遵照执行。

4

、 公司待披露信息在实际的传递、审核、披露过程中未见相关签字审批程序，不能有效落实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第三章有关信息的传递、审核、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严格

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已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规定的信息传递、审核、披露流程的相关规定，由

董事会秘书负责待披露信息文稿的制作及合规性审查，董事长负责待披露信息的审阅及签核，董事会秘

书负责保存相关签字审批程序记录。

(

三

)

其他方面

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法规、政策学习有待进一步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应进一步提高规范意识、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在

2010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已经组织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了两次关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学习与培训。 此外，公司还积极参加了

2010

年

12

月

22-23

日由江苏证

监局举办的关于推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培训。 公司还将在今后持续加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培训与学习，采取内部组织学习及外出接受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增强规范运作意识。

2

、 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有待加强，公司应制定每年度的内部审计计划，每季度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的沟通应形成会议纪要，对于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公司应切实整改：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已按照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要求制定了

2011

年的内部审计计划，并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审议通过。 公司内审部负责会议纪要及保

存工作。

3

、 公司应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及交流，保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整改情况说明：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投资者关系管

理的要求，努力做好与投资者的沟通及交流工作。 借助网络、信息电子化等媒介，及时回复投资者的问

题，增加与投资者沟通渠道，同时，公司也将规范投资者接待工作，防范信息披露违规风险。

五、开展治理专项活动取得的总体效果评价

公司通过本次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对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整体认知。 在经过自查

和江苏证监局的检查后，公司找到了自身的不足，明确了整改的方向，公司治理水平的规范化程度明显

得到了提高。

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的相关要求，

结合公司日常运作中的实际情况，继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有关部门依法规范经营的意识，健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三会运作水平，加强投资者

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更好地树立起自律、规范、诚信的上升公司形象，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以良好的业绩回报社会、回报股东。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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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周五）在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现场参会监事

2

名，通讯方式参会监事

1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佳铭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 公司以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

整改报告的议案》。

2

、 公司以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及提名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庄昌东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鉴于庄昌东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庄昌东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仍将继续履行监事的职责。

经公司股东苏州励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名， 监事会推荐雷传龄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 （雷传龄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附件：简历

雷传龄先生，

1939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专学历。毕业后进入国营

935

厂，

1960-1977

年历任国营

935

厂工人、设计师、主持设计师，

1977-1983

年历任南通电子仪器厂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1983-1987

年任江

苏省通达公司副总经理，

1987-1994

年任苏州

8320

厂常务副厂长，

1994-2007

年历任罗普斯金花格网总经

理助理、罗普斯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2007

年

8

月

-2011

年

1

月担任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雷传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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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会议时间：

2011

年

2

月

14

日（周一）上午

10

点

2

、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5

、 会议期限：半天

6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

二、会议议题：

1

、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候选人选举的议案》。

（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

2011-006

号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1

、 截止

2011

年

2

月

1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2

、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时间：

2011

年

2

月

11

日

上午

9

：

00 - 11

：

30

， 下午

1

：

30 - 4

：

30

2

、 登记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31

号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3

、 登记方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10

年

2

月

11

日下午

4

：

30

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它事项：

1

、 会议联系人：施健

联系电话：

0512-65768211

传真：

0512-65498037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31

号

邮编：

215131

2

、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

"

受托人

"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11

年

2

月

14

日（星期

一）召开的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本人）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1

、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候选人选举的议案》；（累计投票制）

选举监事候选人，可投票股数

=

持有股数

同意股数： 股；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

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

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